
機電署外洩萬多名市民個人資料，私隱專員公署裁定違反
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（下稱《私隱條例》）。要知道，《私
隱條例》規定個人資料一經收集，應確保以安全的方式處理。究
竟何謂「個人資料」？違反保障資料原則會有什麼後果？本報特
此整理資訊，列出保障「個資」問答Q&A，與大家分享。

政府擬修例的士車廂須裝攝錄系統，令
人擔心如何保障私隱。究竟現時的士內裝攝錄
機是否屬侵犯私隱？
現時香港法例並無強制或禁止在的士車廂

安裝拍攝車內情況的攝錄機（下稱的士車廂攝
錄機），但其使用大致受《私隱條例》約束，當
中有條文訂明資料使用者處理個人資料的責任。
《私隱條例》是目前規管本港公共交通工具使用
攝錄機最相關的法例。該條例規定個人資料使用
者須遵守條文就收集、使用、取覽、處理、儲存及
處置個人資料所訂的各項原則。例如，應在乘客知
情的情況下，才可收集個人資料，而資料的使用應
限於或關於收集的原本目的。
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如接獲投訴，或有合理理由相

信以上原則被違反，便有權展開調查，如出現違反情
況，私隱專員會向資料使用者發出執行通知，指令其
採取補救措施，及/或採取起訴行動。如未能遵守有
關通知，即屬違法，個案或會轉介警方進行起訴。違
反執行通知的人士如首次被定罪，可被判處第5級罰
款（50,000港元）及監禁兩年。
的士車主/司機作為資料使用者，有責任按《私

隱條例》要求，在進行車廂閉路電視錄像收集乘客個
人資料前，即接受乘客租用起錶時，採取所有合理地
切實可行的步驟，清楚告知乘客下述情況：乘客是身
處被錄影的環境；車廂內閉路電視系統的攝錄裝置的
位置，例如鏡頭及收音的咪高峰等；及閉路電視系統
收集的個人資料將會用於什麼目的 ，以及該資料可
能移轉予什麼類別的人。

何謂「個人資料」？
(a) 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世人士有關；
(b) 從該等資料直接或間接地確定有關的個人的身份是切實可行的；
(c) 該等資料的存在形式令查閱及處理均是切實可行的。

違反保障資料原則會有什麼後果？
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可能會向有關資料使用者發出執行通

知，指令其停止進行違規行為及採取必要補救措施。如果違反執行
通知的規定，即屬犯法，可被判處罰款或監禁。如個別人士因為
他人違反保障資料原則而蒙受損害（包括情感方面的損害），該
受害人有權循民事訴訟向犯錯者索償。

在瀏覽互聯網時，發現自己一幅相片被放在某個本地
網站內，但該網站並無事先取得我的同意。可否根據
《私隱條例》去控告有關網站管理人或攝影師 ?
有關法律問題是究竟這幅相是否屬於個人資料？若不屬於

個人資料，條例便不適用於上述個案內。但須留意，任何人如公
開刊登相片而該相片附有被拍攝者的個人資料之註腳（未經當事
人同意），便可能已違反條例。如有關註腳含有未經證實的負面
評論，刊登資料的人士亦可能要負上民事誹謗責任。此外，任何
人在公眾地方未經當事人同意下拍照而導致他人合理地擔心本身
的安全，亦可能會干犯遊蕩罪，或被控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。

現時的士內裝攝錄機

在訂閱服務提供者的服務時向它
提供了我的個人資料。我

可以請求它刪除我的個
人資料嗎？

條例下並沒有特定
條文強制資料使用者
須在資料當事人的要
求下立刻刪除他的
個人資料。因此，
該服務提供者不會
因為它沒有按你的
要求刪除你的個人
資料，而違反條例
的相關規定。

然而，該服務
提 供 者 必 須 遵
守：

1. 個 人 資
料 的 保 存 時
間，不得超
過將其保存
以貫徹該資

料被使用於或
會被使用於的目
的所需的時間；
2.凡資料使用

者持有的個人資料
是用於某目的，但
已不再為該等目的
而屬有需要的，該
資料使用者須刪
除該資料。

屬侵犯私隱？

知你知你知你
話

保障「個資」
你我要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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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私隱專員公署負責監察《個
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的實施及
符規情況。 資料圖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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